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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周宜强 因工作原因 甘功仁

1.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恒集团

600252

梧州中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伟民 童依虹

电话

0774-3939128 0774-3939128

传真

0774-3939053 0774-3939053

电子信箱

pwm680@tom.com pwm680@tom.com

1.6�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 520,059,500.43

元， 其中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0,158,884.62 元， 按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92,009,463.52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783,437,976.45� 元， 减去 2015 年期内已分配利润 1,071,491,

370.33 元，减去股东权益内部结转用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1,505,879,764.00 元，2015 年度实际可供分配

利润 534,216,263.22 元，公司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5,944,338.91 元。

2015 年中期，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本总数 1,158,369,049 股为基数，（1）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2）进行未分配利润送红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13 股；（3）派发现金红利，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3.25 元。 该利润分配方案已按相关规定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实施完毕。

2016 年 3 月 27 日， 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2015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此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可分为三大板块，医药制造、食品生产、房地产开发。各业务板块的经

营主体及情况如下：

1、医药制造业。

公司目前主要经营业务为医药制造业，经营相关业务的主要子公司为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注射用血栓通（冻干）、中华牌跌打丸、妇炎净胶囊

等。 其中注射用血栓通（冻干）为心脑血管疾病用药，是公司的核心医药品种。 公司药品销售采用经销

商代理制。 医药板块业务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在整个集团中的占比超过 80%。

2、食品生产。

公司下属经营食品生产业务的子公司为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龟苓膏、龟苓宝、

八宝粥等快消类食品，目前正处于市场培育阶段，2015 年营业收入为 8,953.64 万元，净利润 -644.11 万

元。

3、房地产开发业务。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母公司本身，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011 年房地产

政策趋于收紧， 房地产行业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根据国家政策的导向和公司经营实际情况，2012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剥离房地产业务的议

案》，决定中恒集团退出经营房地产业务，在清理完毕当前房地产项目的尾盘及个别在建房地产项目

后，公司及下属企业将不再从事新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此议案经 2012 年 2 月 7 日召开中恒集团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012 年度决定退出房地产业务以来， 公司有序剥离了旗下的房地产子公司以及公司本身的房地

产资产，没有再新增投资房地产业务。截止目前，公司剩余未剥离完毕的房地产资产主要有恒祥豪苑账

面价值 2,947.43 万元；旺甫豪苑账面价值 20,698.23 万元。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13

年

总资产

6,130,097,129.44 8,038,782,449.29 -23.74 6,057,743,926.87

营业收入

1,343,085,145.79 3,214,406,389.34 -58.22 3,996,697,641.6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520,158,884.62 1,594,536,436.91 -67.38 742,515,878.26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9,394,373.77 858,854,663.47 -75.62 625,228,891.80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4,950,937,105.58 5,913,869,657.37 -16.28 3,685,060,837.09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291,525,505.10 569,946,797.68 -48.85 945,099,660.57

期末总股本

3,475,107,147.00 1,158,369,049.00 200.00 1,091,747,528.0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 0.46 -67.39 0.68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 0.46 -67.39 0.680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8.97 36.17

减少

27.2

个百分点

22.1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

1-3

月份

）

第二季度

（

4-6

月份

）

第三季度

（

7-9

月份

）

第四季度

（

10-12

月份

）

营业收入

692,654,406.57 359,589,691.6 231,938,578.96 58,902,46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0,026,923.19 399,202,324.1 -20,023,633.44 -79,046,72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1,242,311.72 88,836,948.2 -5,942,588.43 -94,742,297.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632,608.42 34,770,707.5 52,439,036.24 234,948,369.80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

户

）

211,0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

户

）

205,32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521,768,566 782,652,849 22.52 45,010,521

质押

718,080,

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南方资本

－

广发银行

－

广丰

A

配置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75,199,855 75,199,855 2.16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53,338,773 53,338,773 1.53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50,873,400 50,873,400 1.46 0

未知 其他

南方资本

－

平安银行

－

增利

C

配置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45,299,916 45,299,916 1.30 0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易方达瑞惠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7,100,200 27,100,200 0.78 0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国泰国证医药卫

生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9,139,332 24,559,716 0.71 0

未知 其他

南方资本

－

平安银行

－

增利

F

配置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24,000,000 24,000,000 0.69 0

未知 其他

南方资本

－

平安银行

－

增利

D

配置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23,499,934 23,499,934 0.68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嘉实新机遇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3,426,826 23,426,826 0.67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注：2015 年中期，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本总数 1,158,369,049 股为基数，（1）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2）进行未分配利润送红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

股 13 股；（3）派发现金红利，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3.25 元。该利润分配方案已按相关规定

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实施完毕。

2016�年 1�月 23�日,�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集团” ）和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恒实业” ）签署了《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梧州中

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由广投集团受让中恒实业持有

的 713,091,987�股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股份（占中恒

集团总股份的 20.52%）。

2016�年 1�月 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了上述股权转

让协议。

2016�年 2�月 4�日，公司收到通知，广投集团与中恒实业双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完成了上述股份转让的过户手续。 至此， 广投集团正式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持有中恒集团股份

713,091,9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2%；中恒实业持有中恒集团股份 69,560,8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3.32 亿元，同比减少 5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

亿元，同比减少 67.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8%，同比降低 27.2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血栓通系列

产品毛利率为 83.40%，同比下降 0.12%。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为 3.64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48.38%。主

营业务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27.34%，较去年同期的 21.97%比重有所上升。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92 亿元，比上年减少 48.85%，主要由于主要是制药公司销售收

入和净利润大幅下降。

公司全年投入研发经费 4,816.74 万元，较去年同期 7,741.84 万元有所减少。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

及其影响。

2015 年 3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对 2014�年财政部陆续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企

业会计准则第 9�号 -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 - 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 - 公允价

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 -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

露》等具体准则在公司执的行作出了相应的会计政策调整。

董事会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并对涉及的业

务核算进行了追溯调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该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请参照 2015 年 3 月 19 日公司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恒集

团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15-9）。

7.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十一家，详见本附注。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

7.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不适用

董事长：容贤标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03-27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6-27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通知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27 日在广州凯旋华美

达大酒店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容贤标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8 人，实际

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8 人，独立董事周宜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甘功仁先生代

为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中恒集团《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一、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 520,059,500.43 元，其

中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0,158,884.62 元， 按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提取法定盈 192,009,463.52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783,437,976.45�元，减去 2015 年期内已分配利润 1,071,491,370.33 元，减去股东

权益内部结转用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1,505,879,764.00 元，2015 年度实际可供分配利润 534,216,263.22

元，公司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5,944,338.91 元。

2015 年中期，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本总数 1,158,369,049 股为基数，（1）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2）进行未分配利润送红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13 股；（3）派发现金红利，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3.25 元。 该利润分配方案已按相关规定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实施完毕。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5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将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报告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五、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报告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六、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公司编制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专项报告出具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相关内容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对子公司计提的盈余

公积在合并财务报表抵销时不再进行恢复，并导致公司相应会计政策变化，需要对比较数据进行追溯

调整的，公司已进行了相应追溯调整。

公司财务报表比较数据的追溯调整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合并财务报表 母公司财务报表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

影响金

额

2015

年

1

月

1

日前

，

本集团对

子公司计提的盈余公积在合

并财务报表抵销时进行恢复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

定

，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

本

公司将该事项的会计政策变

更为对子公司计提的盈余公

积在合并财务报表抵销时不

再进行恢复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盈余公积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盈余公积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未分配利润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未分配利润项目

减少

276,815,214.84

元

减少

206,865,272.36

元

增加

276,815,214.84

元

增加

206,865,272.36

元

董事会认为，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母公

司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股东权益、净资产及净利润等财务报表项目均未产生影响。同意公司实施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九、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

议案》；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制药公司” ）是中恒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为保证

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 2016 年度制药公司拟向各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为 20.80 亿元贷款授信额度，中

恒集团拟对制药公司提供总额为 20.80 亿元的信贷业务担保额度，中恒集团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办理

贷款担保业务。

公司董事会认为，制药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16 年度公司向其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以支

持制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且公司有能力对其财务风险进行

控制。 公司为制药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是安全、可行的。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广

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公告》。

十、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16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提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6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

2016 年度审计费用拟为叁拾万元整。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聘期为壹年。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拟为叁拾万元整。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广告传播费用预算的议案》；

为树立企业形象、 推广公司产品及品牌，2016 年度， 公司计划用于广告宣传投入的总体费用为

7500 万元。 本费用预案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广告传播项目的具体实施以及费用的拨付，由

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按公司的相关手续进行支付。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捐赠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2016 年公司拟通过相关部门或慈善机构向社会各界进行款物捐赠，预计

约为 6000 万元，用于社会慈善事业。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调整的提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工作需要，按照《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作如下调整：

原提名委员会成员情况：

成员：甘功仁、周宜强、罗绍德、容贤标、姜成厚

主任委员：甘功仁

现调整为：

提名委员会成员：甘功仁、周宜强、罗绍德、容贤标、欧阳静波

主任委员：甘功仁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五、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

议案》。

公司定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在广西梧州召开中恒集团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1.《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5.《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6.《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7.《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16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提案》；

8.《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9.《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捐赠事项的议案》；

10.《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提名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广

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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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通知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27 日在广州凯旋华美达

大酒店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3 人。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中恒集团《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以记名

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一、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报告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会议审议成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审计机构对《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出

具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符合相关规定，实施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发表如

下书面审核意见：

（一）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由董事会组织编制，并已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表决通过，且将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15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规定。

（二）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 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有关保密的规定，在

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四）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本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度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列席了公司 2015 年度召开的各次董事会、股东大会，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董事会、

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决策程序、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履行职务等情况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依法经营，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信息披露真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执行公司决议、履行职责义务和维护股东权益时，能勤勉尽责，奉公守法、诚实守信、廉洁自律，目前尚

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的财务制度、财务状况和 2015 年度报告进行了监督和检查。 监事会认为，公司财务

制度基本健全，管理规范，运作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报告编制要求。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经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财务报告客观、

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2015 年度，公司在收购、出售资产过程中，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交易价格合理，未发现有造成公司资产流失及损害公司股东权益的行为和事项。

（四）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实现与预测存在较大差异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公司利润实现与预测有较大差异的情形。

（五）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

公司监事会审阅了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设计合理完整，执行有效，能够合理地保证内部控制目标的达成，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

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3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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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20.80 亿元人民币

●累计担保总额：4.5 亿元人民币

●对外担保总额：0

●逾期担保总额：0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制药公司” ）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为保证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2016 年度制药公司

拟向各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为 20.80 亿元贷款授信额度， 中恒集团拟对制药公司提供总额为 20.80 亿元

的信贷业务担保额度，中恒集团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办理贷款担保业务。

2016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向控股子

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 号

（三）法定代表人：欧阳静波

（四）注册资本：5.385786 亿元人民币

（五）经营范围：

颗粒剂、散剂、茶剂、丸剂（蜜丸、水蜜丸、小蜜丸、水丸、浓缩丸）、片剂、硬胶囊剂、中药前处理和提

取、糖浆剂、合剂、煎膏剂、酒剂、小容量注射剂、原料药（荧光素钠）、原料药（科博肽）、原料药（去水

卫矛醇）、原料药（葡萄糖酸亚铁）、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药）生产；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出

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零售。

（六）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制药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 99.99%的股

份。

（七）银行信用等级：AA+

（八）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制药公司资产总额为 42.64 亿元，净资产为 19.15 亿元，负债总额为 23.49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4.5 亿元。 2015 年制药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2.13 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2.82 亿元。

三、拟授予担保额度事项

（一）向中国银行梧州分行申请 2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担保方式为：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用于补充制药公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

手续。

（二）向工商银行梧州分行申请 1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担保方式为：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用于补充制药公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

手续。

（三）向建设银行梧州分行申请 2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担保方式为：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用于补充制药公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

手续。

（四）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请 2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担保方式为：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用于补充制药公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

手续。

（五）向交通梧州分行申请 2.5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担担保方式为：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用于补充制药公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

手续。

（六）向梧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 3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担保方式为：由广西梧州中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用于补充制药公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

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

理相关担保手续。

（七）向北部湾银行梧州分行申请 2.8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担保方式为：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用于补充制药公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

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

关担保手续。

（八）向民生银行南宁分行申请 2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担保方式为：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用于补充制药公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

手续。

（九）向桂林银行梧州分行申请 2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担保方式为：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用于补充制药公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

手续。

（十）向柳州银行梧州分行申请 0.5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担保方式为：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用于补充制药公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

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

担保手续。

（十一）向兴业银行广西分行申请 1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担保方式为：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用于补充制药公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担保期限根据银行实际贷款期限确

定。 在此额度内，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

担保手续。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制药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16 年度公司向其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以支

持制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公司有能力对其财务风险进行控

制。 公司为制药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是安全、可行的。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2016 年度中恒集团为控股子公司制药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为 20.80 亿

元，系根据制药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保证制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信贷业务担

保额度。 公司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也无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 目前制药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具有

良好的债务偿还能力，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该担保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累计担保总额为 4.5 亿元，全部系为控股子公司制药

公司提供的银行贷款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08%。 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无逾

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中恒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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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 年 4 月 28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6 年 4 月 28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 号中恒集团六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6 年 4 月 28 日

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5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

6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

7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16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提案

√

8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

9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捐赠事项的议案

√

1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提名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

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1)议案 1-9 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6 年 3 月 29 日的《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议案 10 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6 年 3 月 8 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7、8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252

中恒集团

2016/4/2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和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应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出

席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登记时间：2016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00-12:00、下午 2:00-5:00）

4.登记地点：广西梧州中恒集团办公楼四楼公司证券部。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2016 年 4 月 27 日前公司收到为准）进行登记。

上述登记办法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参会权利。

六、其他事项

1.联系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号中恒集团办公楼四楼

2.邮政编码：543000

3.联系电话：（0774）3939128

4.传真电话：（0774）3939053

5.联系人：彭伟民、童依虹

6.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9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中恒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授权委托书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16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5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6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

议案

7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16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提案

8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9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捐赠事项的议案

1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提名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提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6-29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5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4）1092 号）核准，本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 66,621,521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26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950,022,889.46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75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937,272,889.46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中审亚太验字

（2014）011205 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时 间 金额

（

元

）

2014

年

11

月

13

日募集资金总额

950,022,889.46

减

：

发行费用

12,750,000.00

2014

年

11

月

13

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937,272,889.46

加

：

以前年度利息收入

105,836.86

减

：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565,756,914.48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71,621,811.84

加

：

本年度利息收入

819,641.40

加

：

其他转入

135,946,713.17

减

：

本年度已使用金额

198,477,777.22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09,910,389.19

注：以前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过程中，本公司误将非募投项目使用土地占用资

金作为募投项目进行置换，2015 年 12 月归还募集资金账户资金 149,221,392.68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广西

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所有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本公司预算范围内，由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财务

部门核实、总经理审核、董事长签批，项目实施单位执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本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

常监督。 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本公司控股孙公司南宁中恒投资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新兴支行 （账号

454060200018170828728）开设了 1 个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

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

元

）

备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新兴支行

454060200018170828728 309,910,389.19

合 计

309,910,389.19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 并于 2014 年 11 月 24 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

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937,272,889.4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8,477,777.2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28,287,978.5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

分变

更

(

如

有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注射用

血栓通

产业化

项目

0.00 650,055,600.00 650,055,600.00 650,055,600.00 193,147,761.73 512,989,385.61 137,066,214.39 78.91% 2016.12

无

未投

产

否

新药科

研开发

中心及

中试基

地建设

项目

0.00 300,011,200.00 300,011,200.00 300,011,200.00 5,330,015.49 115,298,592.92 184,712,607.08 38.43% 2016.12

不直

接产

生效

益

未完

工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由于排污设施

、

水电工程

、

消防设施验收手续还未办理完成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

2013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3

日

，

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共计人民币

509,304,954.83

元

。

2014

年

11

月

25

日

，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509,304,954.83

元

。

截至

2014

年

11

月

25

日

，

公司以募集资金额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509,304,954.83

元

；

置换过程中

，

误将非募投项目使用土地等占用资金作为募投项目进行置换

，

并将两个募投项目使用的土地全部计入注

射用血栓通产业化项目

，

2015

年

12

月归还募集资金账户资金

149,221,392.68

元

，

将属于新药科研开发中

心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土地投入的

61,275,755.49

元从注射用血栓通产业化项目重新分类至新药科研开

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中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因募投项目尚未竣工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

309,910,389.19

元

（

其中包含利息收

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

925,478.26

元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5 度未发生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恒集团 2015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关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9 日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52� � � �公司简称：中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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